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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美、日的农业合作社概况及其产权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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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介绍了法国、美国、日本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历史、概况、总体特点及产权安排特征 ,

政府对这些农业合作社的扶持及合作社在农民生产、生活中所发挥的作用。并提出了这些国

外合作社中对我国农业合作社发展和建设的可借鉴之处。

[关键词 ]农业合作社 ;产权安排 ;政府扶持

[中图分类号 ]D421F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 - 0598 (2008) 04 - 0055 - 03

　　法国、美国、日本的农业合作社发展历史悠久 ,

各具特色 ,在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 ,联结小生产和

大市场方面 ,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法国农业合作社
1. 法国农业合作社的概况

2006年 ,法国 90%以上的农民约 130万人加

入了农业合作社 ,共有农业合作社 3500个。他们

的年营业额达 1650亿欧元 ,收购了全国 60%的农

产品 ,占食品加工业产值的 40%。25家乳品合作

社占了全国最大的乳品企业的 62% ,生产了 47%

的鲜奶。867个葡萄酒酿造合作社 ,生产了 60%的

餐用葡萄酒。

2. 法国农业合作社的发展特点

(1)专业化合作。法国的农业合作社的最大

特点是每种合作社只提供单品种农产品或服务。

(2)广泛覆盖着农业生产过程。法国农业合

作社在农产品生产、加工和流通领域形成了科学而

严密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为农民提供了产前、产中

和产后的各项服务。

3. 法国农业合作社的产权安排

(1)社员进入和退出。社员入社时一般要根

据与合作社预期交易的农产品量缴纳股金 ,交易量

增加时需要补交股金 ,减少时则维持不变。社员退

社自由受到一定限制 ,如入社必须达到一定时间 ,

否则退社要缴纳罚金等。

(2)决策机制。无论是基层社还是其组成的

联合社 ,都坚持一人一票的基本原则。法律允许合

作社的根据社员与合作社权责的具体情况 ,给予附

加表决权。

(3)盈余分配。理事会成员可以根据参加会

议的次数领取补贴 ,但不领取工资。总经理和其他

管理人员获得理事会决定的工资。股东的股金获

得一定的利息 ,计入合作社成本。

(4)投资原则。早期的法国农业合作社遵循

以社员为中心的原则 ,只与社员进行交易 ,只有在

合作社经营困难或认为确有必要的情况下才与非

社员交易 ,但不能超过合作社经营额的 20% ,否则

就享受不到政府的政策优惠并被吊销执照。

4. 政府扶持

(1)制定适合农业合作社发展的法规。法国

政府 1943年通过了《合作社法 》, 1967年制定了

《合作社调整法 》, 1972年的法律具有重要意义 ,它

将合作社原则作灵活变通处理。

(2)税收支持。如果合作社只与会员有经营

往来 ,免公司税并减半征收营业税。与非会员交易

若不超过 20% ,其交易单独核算 ,纳税 ,若超过 ,对

合作社全部盈余征收公司税。

(3)审计和监督。由财政部下属的税务稽查

部门负责审察合作社与非会员交易的数额。

二、美国新一代合作社
1. 美国新一代合作社产生的背景

新一代合作社是传统合作社因为内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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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时的新发展。北美的经济高

度发达 ,为新一代合作社的出现提供了客观环境。

二十世纪 80年代以来 ,由于受到法国、丹麦等

欧洲国家和中国等国家的农产品出口增加的影响 ,

北美农产品出口下降。

美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

业纵向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 ;人们对食品健康和安

全的要求提高 ,消费结构升级 ;知识经济和信息经

济的发展 ,要求对市场信息准确、快速的把握 ;政府

对农业市场放松管制 ;农产品的需求量减少了 ,出

现相对过剩 ,收入下降。

2. 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的发展特征

(1)经营产品单一和加工价值增值趋向。传

统合作社通常只销售大宗产品 ,而新一代合作社主

要通过对初级农产品的深加工 ,使其增值并拓展了

产业链。

(2)突破地域限制。新一代合作社经营单一

的原材料农产品 ,加之可以通过优先股向非社员募

集资金 ,因此 ,新一代合作社突破了地域限制。

3. 美国新一代合作社的产权安排

(1)交易份额制和投资成员制。与传统合作

社以为社员服务为宗旨不同 ,新一代合作社通过交

易份额制和投资成员制 ,实现其“投资 ———利润 ”

取向。合作社根据其加工能力 ,设计初级农产品的

加工数量和希望筹集的资本总量 ,再将加工数量分

为若干等量和特定质量的初级农产品份额并对应

一定的资本量。农场主通过购买原料农产品的交

易份额或交易权入社。

由于社员购买交易额 ,单位交易额代表的资本

量就是单位交易额的价格 ,因而是一种投资成员

制。新一代合作社将 30% - 50%的发起资本作为

社员权益。年终 ,在合作社出售加工增值的全部农

产品中扣除成本和费用后的利润 ,按交易额分配给

社员。这样坚持了所有者和惠顾者统一的原则 ,又

将会员权力和资本权力联结了起来。其余的股金 ,

通过负债和发行优先股获得 ,优先股股东没有投票

权 ,获得固定的股息。

(2)封闭的社员资格和可转让的社员股份。

传统合作社实行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开放原则 ,

而新一代合作社由于投入资金多 ,风险大 ,所以它

成立时 ,挑选提交入社申请的农民。合作社成立

后 ,社员不能退出 ,也不接纳新社员。

社员的股份在得到理事会批准后可以转让 ,股

份的交易价格根据合作社经营绩效的预期而变动。

(3)稳定的股本金和较少的公共积累。由于

交易份额可转让 ,未分配的公共积累可随股份交易

价格变动而涨落 ,新一代合作社一般不留公共

积累。

4. 美国政府扶持

法律上 , 192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卡帕 —沃尔

斯坦德法将美国农民合作社从谢尔曼托拉斯法中

豁免出来。财政、金融支持。美国政府拨款用于对

新一代合作社成员的培训。

三、日本农业协同组合
1.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的结构体系

今天的日本农业协同组合 ,形成了世界罕见的

庞大组织体系 ,它包括了基层农业协同组合、县级

和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联合会。

基层农业协同组合是直接与农民联系的市、

町、村一级农协 ,它可以分为综合农业协同组合和

专业农业协同组合。综合农业协同组合的业务包

括多个农业生产部门 ,专业农业协同组合以某一特

定业务为经营中心。

县级农业协同联合会是由基层农业协同组合

入股组成的 ,全国农业协同联合会由基层农业协同

组合和县级联合会入股构成的 ,。它跨县的协调各

县农业协同组合的经济活动 ,是全国农业协同组织

的最高代表。

2.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的业务活动

(1)指导生产。农业生产指导活动是帮助农

民解决生产中遇到问题 ,使农民通过科学生产 ,实

现富裕。他们的依据是引导农业生产向单一化、标

准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2)生产资料合作购买。农业协同组合通过

大量购买可以大大降低生产资料价格 ,节约农民的

生产成本。社员向基层农协预定商品 ,基层农协向

县级订货 ,最后由全国农业协同组合购销联合总会

与厂家交涉 ,以争取价格折扣。

(3)农产品销售。在日本 ,农协凭借拥有的庞

大组织系统和保鲜、运输、信息网络等优势 ,将农民

的农产品集中起来统一销售。

(4)加工。为了更好地销售社员产品并提高

附加值 ,农协通过委托加工、合作服务等经营方式 ,

对社员的农产品进行加工 ,并推出具有本地特色的

传统食品、健康食品。

(5)信用合作。日本农协不以营利为目的 ,以

较高的利率吸收农家存款 ,并以优惠条件向农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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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以中长期为主的贷款 ,最大限度的满足农民对资

金的需求。

3.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的产权安排

(1)成员资格的取得与退出。根据《农业协同

组织法 》,要成为农业协同组合的正式成员的人 ,

必须是农民 ,要具备如下条件 :拥有一亩半以上的

耕地 ;每年有 90天以上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或是

从事农业经营的农事法人 ;三是拥有一头耕牛在农

村社区拥有长期稳定的住所。对于不具备这些条

件 ,但愿意参加农业协同组合活动的 ,可以成为

“准成员 ”或“非正式成员 ”。

(2)收益权。农协的分配区别于股份公司的

很大特点是 ,把股金分红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综合

农协限制不得超过 7% ,联合会不得超过 8%。其

余的利润分配以基层农协为利 ,分别为 25%的发

展准备金、10%的积累金和 45%根据社员交易额

的返还金。还剩下 13%的利润结转下年度分配。

4. 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与日本政府的关系

日本政府给予了农业协同组合大量的支持和

帮助 ,而农协通过协助与指导农民的过程 ,保证了

政府农业政策的贯彻与执行。如发放补助金、低息

资金、粮食储备、减耕计划、农村保险、医疗等任务 ,

大多通过农协来完成。

四、对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启示
(1)广泛吸收社员。通过充分调动广大农民

的积极性 ,发展生产 ,实现规模经济 ,壮大合作社的

实力。

(2)注意防止“搭便车 ”问题。通过设定入社

条件 ,附加表决权等措施 ,可以防止新社员侵占老

社员权益 ,小股东侵占大股东权益。

(3)确保合作社资金充足稳定。适当的缴纳

入社股金 ,可以增强合作社的运转资金。规定限制

社员退出的条件 ,有助于维持合作社的稳定。

(4)合理降低委托代理风险。可转让的交易

权 ,不仅给了社员“用脚投票 ”的权利 ,还将对合作

社经营状况的预期反映到交易价格上来 ,一定程度

上起到了期货的作用。

(5)通过农产品加工 ,增加其附加值 ,增加农

民收入。

(6)政府扶持合作社发展。农业是弱质产业 ,

农民是弱势群体 ,对农业合作社的扶持 ,有利于农

民增产增收 ,有利于农业的发展 ,对整个国民经济

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农民合作社在贯彻政

府的农业政策 ,管理农村生产 ,农民生活方面又能

发挥更好的作用。合作社和政府之间应该是相互

促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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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enera l S itua tion and Property R ight Arrangm en ts of Farm er

Coopera tive In stitue in France Am er ica and Japan

L IU Ying - xian
( School of Econcom ic, Fujian N orm al U niversity, Fuzhou 35007)

Abstract: This article has introduced the history , general situation and p roperty right arrangments of farmer

cooperative institue in France America and Japan. Andalso described the government supporting and positive

effects that the farmer cooperative institue p lay in peasant’s every day life and p roduct p rocess. Then p ropose

the points which can help us to build the cooperative instiue of our country.

Keywords: the farmer cooperative institue; p roperty right arrangments; government suppo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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